柳统通〔2008〕79号
关于评选广西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
新农村建设贡献奖的通知

各县区党委统战部、工商联，各行业商会、外籍商会：

    根据自治区党委统战部、工商联、农业厅联合下发的桂
统发〔2008〕53号文件精神，定于2008年12月召开广西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经验暨表彰会，评选广西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奖企业。现将评选办法、需申报的材料、有关要求和申报表文件转发给你们，请按文件要求于2008年11月26日前将材料(限3000字，报电子版)上报市委统战部、市工商联，逾期不报作为弃权。
联 系 人：陈雪玲  市委统战部经济联络科  2835870

          于海芳  市工商联办公室        2866057
Email:lzswtzbjjk@126.com

附：广西民营企业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奖评选办法
中共柳州市委统战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柳州市工商业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11月18日

主题词：评选  民营企业  参与新农村建设  贡献奖  通知

报送：市委办
中共柳州市委统战部办公室             2008年11月18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15份）
